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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98年12月成立彰化縣政府地層下陷防治推動

2. 98年12月29日召開第一次推動小組會議

3. 99年10月13日召開第二次推動小組會議

4. 100年7月22日召開無水權登記水井稽查標準作
業程序會議

5. 100年12月8日召開100年度下半年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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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縣縣轄內經經濟部公告為

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計有:

•大城鄉全區域

•芳苑鄉部分區域

大城鄉:
配合經建會振興經濟政策
改善整體產業及土水環境

芳苑鄉:
配合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辦理
產業輔導為養殖漁業生產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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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實施區域與工作項目內容

處置新增違法水井、高鐵沿線3公里範圍內既有違法水井及

配合其他公共建設計畫查估封填計畫區內水井為主。

依經濟部水利署「雲彰地區長期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

動計畫」，將區別不同產業活動（灌溉、養殖、工商）、不

同的抽水範圍（深井、淺井）採取不同強制程度之公權力措

施。目前策略主軸先以環境負荷較重之工商業優先管控，在

不影響既有生產活動之原則下，全面納管既有違法水井，強

烈取締新增違法水井。



彰 化 縣 政 府 水 利 資 源 處

第二階段全面清（複）查地下水管制區「其它既有違法水井」

依據「地面水源」及「替代水源（埤塘）」供應狀況排序封

填順序，避免填塞水井產生阻力，以達到健全水井管理、地

下水減抽及減緩地層下陷等目的，維護未來高鐵營運安全及

國土復育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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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~103違法水井封填處置計畫工作項目如下：

1. 新增違法水井即查即封：

依據「獎勵檢舉新增(開鑿)違法水井作業要點」，受理

舉發新增違法水井及辦理新增違法水井巡查。

2. 既有違法水井處置封填：

(1)檢舉案件

(2)本年度將查察高鐵彰化縣溪州路段（TK201-TK205）

沿線3公里範圍內工廠水井。

(3)配合辦理公共設施封填違法水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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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至103年違法水井處置預定達成目標
單位：口

工作項目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

新增水井 10 6 3 1

既有水井 100 104 107 109

註：實施半年後重新檢討辦理數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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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
法
水
井
封
填

工廠

學校
優先封填高鐵沿線 3 公里及地層嚴
重下陷區之國中小水井，並優先協
助爭取補助改用自來水之經費。

優先清查高鐵沿線地層異常沉陷
區之工業違法深水井，依相關規
定立即封填。

若為合法深水井，以協商封井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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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為
登記工廠?

否

是

未登記工廠聯合
加強矯正小組調查

會同相關
單位查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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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名稱 地址 勘察日期 封填日期

XX水泥加工廠 彰化縣…… 100.11.02 100.11

XXX碾米廠 彰化縣…… 100.11.02

本案複查現況：
碾米廠生產製程使用自來水。
查察違法水井為澆灌蔬菜果樹，
業者已自行封填並改接自來水。

XX食品股份有
限公司

彰化縣…… 100.11.02 100.11

XXX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

彰化縣…… 100.11.02

本案業者另陳情，並以自來水公
司亦抽取地下水為由，請本府不
予封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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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過程及作法:

1.該公司於100年4月8日申請兩井之地下水權展限(深

井深300公尺，管徑16英吋； 另一淺井深100公尺，

管徑12英吋)，因地屬地下水管制區，且為自來水供

應地區，本處決議商請該公司向自來水公司提出申

請，並提供相關協助。 (年減抽92萬公噸)

2.依水利法第47條之1第2項(地下水管制區內已取得之

水權，主管機關得予限制、變更或撤銷)撤銷其深井

水權，並在備用水源未完全供應所需時，通過淺井

水權展限申請案(惟用水時間由8小時減為5小時，且

要求申請人裝設量水設備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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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過程及作法:

1. 某民眾申請農業(養殖)用水水權展限登記，經履勘

後發現其現場配合公共工程興建需要，租賃給工程

廠商使用，已暫無養殖事實與用水標的不符。

2. 惠請水利署釋示後，決議商請該民眾待恢復養殖事

實或其他農業使用時，再提出水權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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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過程及作法:

1. 依據水利署96及97年之地層下陷檢測結果顯示，彰

化縣溪州地區近年地層下陷顯著，經查下陷中心之

正新公司設有工業用水權井，茲98年4月起與正新

公司接洽，促請配合填塞水權井。

2. 水利署將本項工作納入補助本府辦理之「彰化縣違

法水井處置執行計畫」執行。

3. 雖該公司一再考量改用自來水後之營運成本，然經

多次協調，期該公司能為減緩對高鐵影響而考量，

商請該公司儘力配合，幾經商討後該公司終於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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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過程及作法:

4.請正新公司提供短、中、長期用水需求，協助向自

來水公司提出申請，並商請自來水公司專案辦理。

5.自來水供給後，封填該公司2號井(井深418公尺、管

徑14英吋、最大出水量0.05秒立方公尺)，補償水井

殘值新台幣58萬元整。並考量缺水問題依水利法第

47條之1第2項，同意該公司13號井作為自來水缺水

備用井(惟須先提出申請，同意後使用)。

減抽量:每年114.32萬公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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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鐵沿線
3公里範圍

正新橡膠工業
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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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填前現況

回填級配料

封填前現況 拆除水井外管

澆置水泥砂漿 封井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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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與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
十一區處感謝狀，感謝兩家公司配合政府減抽地下水防治地層
下陷、促進國土復育之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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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與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
十一區處感謝狀，感謝兩家公司配合政府減抽地下水防治地層
下陷、促進國土復育之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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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與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
十一區處感謝狀，感謝兩家公司配合政府減抽地下水防治地層
下陷、促進國土復育之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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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配合地層下陷改善，本府亦優先辦理縣內公有水

井之封填作業。

對本縣所屬水井，已於100年4月底辦理封填溪州花

博內之公有水井，其抽水量每年74.11萬立方公尺。

(該水權之替代水源，目前以雨水貯留系統替代)

另針對縣內國中小，亦就地下水管制區、高鐵沿線3

公里及嚴重地層下陷區分別調查其水井狀況，並已

於100年7月22日先行封填王功國小所有之水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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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區別 水井口數 備註

地下水管制區 79
本數據截至
100.08.31日止。
王功國小已於
100.07.22
完成封井。

高鐵沿線3公里 8

嚴重地層下陷區 10

100年度優先封填
高鐵沿線3公里內工廠違法水井及嚴重地層下陷區國中小水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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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除抽水馬達封填前現況 切除水井外管

回填級配料及澆置水泥砂漿 封井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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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除抽水馬達封填前現況 切除水井外管

回填級配料 封井完成澆置水泥砂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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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

年
度

日 期 宣 導 項 目

99.08.10 志工訓練研習營

99.08.13 志工成立大會

99.09.10
彰化縣「無『陷』大地」

兒童繪畫創作比賽

全年度推動 宣傳海報

100

年
度

100.09.27 廣播宣傳

100.09.29 印製新版宣傳摺頁海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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